ZC20250173   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所需安保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标需求

上海市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安保服务项目
招标需求文件

项目概述
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是一所二级甲等中医医院，上海市文明单位。医院始终秉承“精诚、厚德、传承、求新”的院训和“发挥优势，创立品牌，质量第一，患者至上”的办院宗旨，努力打造中医氛围浓厚、专科特色鲜明、综合疗效显著的现代化、综合性中医院。为更好的创建一个舒适、优美、整洁的诊疗环境，进一步提高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，现通过公开招标集中采购方式拟选定一家为医院提供物业管理服务。
1、 采购编号：ZC20250173
2、 项目名称：上海市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安保服务项目

3、 采购方简介：
天山中医医院地处娄山关路868号，全院拥有职工389人，核定床位236张，实际开放311张床位数。
医院总建筑面积为20251.45平方米，医院1号楼是一幢七层楼高的独立医院（含地下室一层和四楼设备平台），楼高29.03米，医院占地面积为7277平方米，其中，地下室一层面积为4264.06平方米，2号楼是一幢二层楼高的独立楼，每层300平方米，一共600平方米，针灸门诊198平方米，行政办公区300平方米。
3.1地下室主要包含：中西药库、高压配电房、工程部、煎药室、停车库、被服间、非机动车停车库、营养食堂等；
3.2医院一层主要为：门诊大厅、急诊科、药房、高压氧舱、骨伤科、综合治疗室、发热门诊、肠道门诊、犬伤门诊）等；
3.3医院二层主要含：普通门诊、专家门诊、放射科；
3.4医院三层主要包含：特需门诊、检验科、五官科，眼科、功能科、肿瘤病区等；
3.5医院四层主要包含：治未病科、体检科、信息科、康复锻炼区、康复一科病区、屋顶花园等；
3.6医院五层主要包含：骨伤外科病区、康复二病区等；
3.7医院六层主要包含内一和内二病区等；
3.8医院七层为肛肠科病房、内镜中心及手术室、病史室等。
3.9医院2号楼一层主要包含：门诊办公室、总值班室、更衣室、 实习生宿舍等；
3.10医院2号楼二层主要包含：治未病办公室、科教科办公室、实训室等；
3.11公卫中心医院一层主要包括：行政办公区、针灸门诊、综合治疗室等。

4、服务范围：
本次物业管理服务范围包含：院内医院（含地下室及医院楼顶）、院内相关附属区域及院外相关附属区域的日常保安项目。 

物业管理服务期限：3年。
6、付款方式：物业管理服务费按月支付。每月支付合同款项1/12服务费用。在中标人完成服务期内各项工作,经招标人考核符合要求并确认无误后由招标人向中标人进行支付。所有服务费在招标人收到发票后 3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进行支付。如中标人的管理服务工作未达到所承诺的服务标准和要求，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紧急考核。招标人因业务调整，有权对合同约定岗位人数进行增减调整，人员费用结构遵循原有合同内人员费用标准执行。
7、预算金额：170万/年
二、医院主要设备和设施
1、 电梯共
6台；

2、消防设备：消防栓泵2台，自动喷淋泵2台；室外消防栓泵4台；医院共有消防栓95
只，消防水带97条，手动报警器85只，楼层显示器17只，红外线报警器25只，紧急报警按钮43个，应急灯5只，声光报警器85个，光电感烟器904个，差定温107
只，喷淋头
1569个，水流指示器18只，灭火器282只。
3、医用气体设备设施：液氧储槽罐1个，回流排装置2套。 

4、 监控系统：
监控摄像头165个（其中3个云台），60寸显示器3台，11台硬盘录像机，控制台1套，消防报警控制系统1套，消防广播系统1套，电子测温系统1套，110报警系统1套，消防报警控制柜1台，红外巡更系统1套，视频转换器2套，消防手动控制箱，电话总机系统1套。
物业管理服务要求
1、人员配置要求
投标方应配备一支有实力的服务团队，物业管理总负责人与各专业管理、技术负责人应承担过类似规模的物业管理的同类职位；
本项目对服务团队人数不作限定，但投标方应结合自身并充分考虑采购方实际岗位需求进行投报；以下提供采购方目前各岗位人员配置情况供投标方作为参考：
保安员工 ≤18（17）人，上述岗位含管理人员，根据相关要求配备特保人员2名。
工作内容

2.1、消防系统管理与服务标准：
消防系统管理：

2.1.1、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；自动喷淋系统；室内灭火栓；排防烟系统；安全疏散、应急系统；防火门系统；二氧化碳等灭火系统进行日常管理和养护维修。
2.1.2、按时对消防、喷淋、配电系统做启动测试，管道养护工作。将水管内污水排空，保证消防系统在应急处理中能正常运转，培训有关人员学会应急处理的方法。
负责对消防水电设施进行例行保养，定期检查消防栓和消防器械。消防水设施确保运行良好。

服务标准：
2.1.4、严格执行消防法规，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，搞好消防管理工作，确保整个系统处于良好的状态；
2.1.5、定期检查保养消防设备，维保质量达到消防要求，保证系统开通率及完好率均为100％；
2.1.6、安全出口、疏散指示灯在火灾时应维持90分钟以上的照明时间，引路标志完好，紧急疏散通道畅通；消防水带每半年检查一次，应无破损、发黑、发霉现象；联动控制台工作正常、显示正确，系统误报率不超过3％；消防泵每月启动一次，每年保养一次；消火栓每月检查一次，保持消火栓箱内配件完好，阀杆每年加注润滑油并放水检查一次；控测器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清洗除尘；消防管道、阀门至少每二年进行一次除锈刷漆；
2.1.7、保证消防用水的基本储备，确保火灾险情时的应急灭火用水；每月对消防设备定期检查一次，重大节日增加检查次数，有故障时，维修人员应及时到场；确保整个消防系统通过消防部门的消防年检，取得年检合格证；消防监控系统运行人员必须有消防部门核发的上岗证书；有突发火灾应急方案，经常组织义务消防员的培训，每年组织一次消防火灾演练。
2.2.安保管理与服务标准：
安保管理：
2.2.1、大门出入口24小时执勤，必须持证上岗，对来院病人做简单导引工作。
积极配合医院保卫部门工作，完善监控室管理制度。
贯彻执行公安部门关于医院保安、保卫工作方针、政策和有关条例。
2.2.4、定期对电气设备、开关、线路和照明灯具等进行检查。积极开展防盗、防火宣传。
保安巡逻范围包括区域的公共道路、绿地带、设备用房和各办公楼的各楼层。
处理各种突发事件。
实施三级防火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，建立健全防火制度和安全操作制度。
2.2.8、定期巡视、试验、维修、更新消防器材和设备，指定有关人员负责保养、维修和管理。
建筑物内严禁焚烧物品。建筑物内的走道、楼梯、出口等部位，保持畅通，严禁堆放物品。
2.2.10、保安人员上班时着统一的制服，执勤人员佩带对讲机、警棒、电筒等装备。
2.2.11、急诊24小时值班服务，病房夜间值班及应急性服务

服务标准:

2.2.12、门岗24小时值班制。对进、出的车辆做好登记、时间、车辆牌号。车辆驶入时应指挥车辆进出保持门前及主干道畅通，保持出入口人员车辆有序、畅通
2.2.13、楼层（外围）巡逻，门诊时间每4小时一次，门诊结束后每小时一次。所有诊室门、设备房门、通道、窗关闭，消防报警系统运行正常，无闲杂人员逗留。
2.2.14、其他工作：包括各类报刊杂志签收工作以及各类快递件，挂号信等信件的收  发工作（送至各科室）等服务内容。
2.2.15、医院电话总机在监控室，电话总机接线员休息期间负责接听：负责接听内、外线电话，并按客户要求进行分机转接工作；负责回答客户的简单询问；
服务时间
	序号
	工作区域
	排班时间段
	排班时间段

	1
	主  管
	13:00-17:00
	18:00-22:00

	2
	医院巡逻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3
	医院门岗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4
	医院门岗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5
	医院巡逻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6
	晚班组长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7
	医院门岗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8
	医院巡逻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9
	医院门岗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10
	医院巡逻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11
	医院监控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
	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12
	医院监控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
	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13
	医院监控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
	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14
	医院监控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
	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15
	医院监控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
	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16
	医院监控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
	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17
	医院监控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
	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	18
	医院监控
	7:00-11:00
	11:30-19:00

	
	
	19:00-23:00
	23:30-7:00


三、重要事项说明
1、投标方应认真踏勘现场，熟悉医院现场及周围地形，交通道路等情况，以获得一切可能影响投标报价及投标方案的其他情况。投标单位中标后，不得以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现场为理由而提出额外费用，对此业主方一律不予考虑。
2、投标方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、现场情况以及自身经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物业管理计划、服务方案措施及突发情况的应急能力；
投标方应对业主方的各项要求作出承诺；
投标方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阐述物业管理计划、管理标准、实施方案、质量保证措施以及达到的目标等内容，并提出针对医院物业服务的设想及建议。特别是针对本医院服务保障方案、措施要详细、具体，有较高的可操作性。
3、投标方应为本项目配备一个有实力的服务团队，本项目物业管理总负责人与各专业管理、技术负责人须承担过类似规模的物业管理的同类职位；特殊岗位：保安工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上岗证书；且投标方有检查该岗位人员健康状况的管理措施。
4、中标方应自行负责配备的岗位员工服装，各岗位人员上岗时须统一着装。
5、中标方须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操作程序、完善的培训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完成本项目，以保证整个后勤系统安全、高效、有序和有计划地运转。
中标方应加强内部管理控制，建立工作流程、人员培训、安全规范、巡查监督以及考核奖惩等制度，并保证运作良好有效。
6、中标方须为配备的所有服务人员的购买意外伤害保险，并向采购方提供发票复印件。
7、中标方配备的全部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要求的标准执行，因工作原因产生的加班（含节假日加班）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要求的标准给付员工加班薪资，并包含国家规定的员工年假费用。
8、因投标方违反《劳动法》等法律法规而造成甲方的连带责任和损失全部由投标方承担。
9、中标方为此项目所聘用的全部人员、生、老、病、死或事故原因、劳资纠纷，刑、民事案件等均与采购方无关，应签订承诺书。
10、为有效确保团队稳定，中标方配备人员流失率必须控制在每年10%以内。考核后若未控制好扣年管理费0.5%。重要管理人员、重要岗位人员的内部变动需事先报经业主方同意。
11、除服务范围约定的工作以外，业主方（招标方）有权根据实际需求安排工作，中标方不得收取因该服务而产生的费用。若有特殊情况而发生大量劳务另行商定。
12、质量考核：业主方每季度与中标方进行联席会议进行沟通，发现问题，业主方将发整改通知，中标方应及时整改，如中标方员工在工作中违反业主方制定的劳动纪律，业主方将参照奖惩条例对中标方进行考核。
13、报价相关费用说明
13.1下列费用由业主方承担：
水电煤等能源消耗费用由业主方（招标方）自行支付；

13.2下列费用由投标方承担：
服务项目涉及的各类办公设备及耗材、机器设备、工具、药剂、消耗品、日常保洁物料费用等由投标方承担。
在报价以及实施管理过程中，遇国家政策、法规对行业有特殊管理规定，并与采购要求不一致时，以国家规定为准。投标人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、法规的基础上，提供服务。

合同签订之日起叁年（合同一年一签，供应商须承诺三年价格一致。每年对中标人承诺的当年的服务质量、工作报告等做考评，根据上年度服务考评情况来确定下年度合同的签订）。

第 5 页 共 6 页

